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105年 2月份局務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 105年 2月 25日(星期四)下午 2時 0分 

 地點：本局 501會議室 

 主席：賴香伶                         記錄：楊焌琳 

 出席人員： 

局本部：張基煜       徐玉雪            江明志 

        葉琇姍     常建國            林恕暉 

        陳明鈴(請假)   蔡明宏            謝宛蓁 

        梁蒼淇       葉建能                李進欽 

        劉家鴻       何洪丞            林玉滿 

        莊美珠            李紹祺            蔡佩臻 

        蔡惠雅            蕭廷偉                    

勞動檢查處：鄒子廉  (黃愛真 代) 

就業服務處：游淑眞 

勞動力重建運用處：陳惠琪  

職能發展學院：高俊儀     



壹、確認 105年 1份局務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洽悉。 

貳、局長裁(指)示事項 

(一) 報告局務會議裁（指）示事項執行情形 

項目 列管事項(單位) 本次會議指示內容 執行等級 
1050101 請各科專員檢視各科業務及

活動是否需登錄BOLA網之行

事曆，所屬機關由各首長指

派。(勞資關係科、勞動基準

科、職業安全衛生科、就業安

全科、勞動教育文化科、勞動

檢查處、就業服務處、勞動力

重建運用處、職能發展學院) 

 A 

   

 

 

(二) 報告局長室會議裁（指）示事項執行情形 

項目 列管事項(單位) 本次會議指示內容 執行等級 

1050114 職場平權計畫，請徐副局長擔

任 PM，就安科配合辦理。(就

業安全) 

 C 

1050121 針對李建昌議員質詢要求對

(外勞)雇主法令宣導，請排工

作會議(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排一次工作會議 C 



 

參、各科室暨所屬機關業務報告事項 

  一、秘書室：為本局暨所屬機關105年1月份研考公文處理、列管業務統

計及事務採購及「三處一館進駐萬華車站公益樓層進度

報告」案，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 

  二、會計室：關於105年度預算執行宣導案，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 

  三、人事室：為人事重要業務辦理情形一案，報請公鑒。 

        補充說明：本局今年度文康活動票選結果為各科室自行辦理，只要

有10人以上就可以辦理。 

       主席裁示：洽悉。 

   四、政風室：為政風重要業務一案，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 

  五、府會連絡人：提報105年1月1日至105年1月31日臺北市議會議員關

心及協調案列表如附，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 

  六、新聞聯絡人：提報本局105年2月份新聞分析報告，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有關演藝工會請求辦理社會對話，於清明節前後辦理。 

  七、勞動檢查處：勞動檢查業務報告，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 



  八、就業服務處：就業服務業務報告，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 

  九、勞動力重建運用處：勞動力重建運用處業務報告，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 

  十、職能發展學院：提報105年2月份辦理職能培育、學員輔導、職能                       

評量、委外職能培育、技能檢定及其他重要業務，                       

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 

  十一、勞資關係科：為提報企業托兒設施或措施補助、失業勞工子女就

學補助、勞健保爭議款、重要業務統計及活動等案，報

請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 

  十二、勞動基準科：為勞動基準科業務(含勞動條件檢查組)報告，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 

  十三、職業安全衛生科：為職業安全衛生重要業務辦理情形一案，報                           

請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 

  十四、就業安全科：為私立就業服務機構管理、求職防騙、資遣通報、

促進原住民就業、就業安定基金業務及就業歧視                       

及性別工作平等業務執行成果一案，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 

  十五、勞動教育文化科：勞動教育文化科業務推展情形一案，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 

    十六、法制秘書：為本府法務資訊系統建置案，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 

肆、臨時動議 

    一、人事室提案：有關賡續辦理本局每月2次「溫馨家庭日」活動一案，

提請討論。 

        主席裁示：本案繼續辦理，各科科長加入輪值，辦理半年後再檢討。 

   二、主任秘書補充說明： 

(一)有關BOLA網行事曆部分，請各單位配合登錄，當年度已確定之

活動行程亦先登錄，並非只登錄近1-2個月之行程。之後會請

秘書室資訊股同仁定期檢視。 

(二)3月3日副市長將至本局視察聽取簡報，請附屬機關首長與科室

主管出席。 

(三)有關策略地圖部分，本局策略地圖預計於3月8日上網公開，未

來市府可能會再推至附屬機關之策略地圖，請附屬機關亦要留

意有關策略地圖訊息，期程會再透過研考管道通知。 

(四)本局為配合本府推動減章計畫，秘書室研考股已研擬一份草

案，未來蒐集資料後會再與局長討論分工事宜。 

(五)520新政府上任，目前本局已成立「因應新政府對策小組」，



針對新總統的政策白皮書與其智庫對本局有關之政策蒐集資

料，預計於3月10日開第4次會議，對其政策及現行規定與本局

影響進行討論。 

(六)本局目前有幾項跨科室與附屬機關的專案，未來將朝品管圈模

式管考本局重大業務、專案。另外關於陪鑑制度之檢討，再請

勞基科盡快提出。 

伍、散會:16時45分 


